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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担任青岛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银行”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经审慎核查，

就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4 年 

预计额度 

（亿元） 

上年末 

交易余额/发生额 

（亿元） 

1 海尔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 
授信类业务 36.20 16.27 

存款类业务 28.29 3.85 

2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及其关联

方 

授信类业务 2.00 - 

存款类业务 1.50 1.25 

其他非授信类业务 0.25 0.007 

3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关联方 

授信类业务 32.00 14.09 

存款类业务 9.61 0.24 

其他非授信类业务 0.19 0.21 

4 青岛青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40.00 8.00 

存款类业务 10.00 7.03 

其他非授信类业务 4.07 0.02 

5 青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授信类业务 0.16 - 

存款类业务 10.00 4.84 

其他非授信类业务 163.04 12.80 

6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4.00 - 

存款类业务 50.00 20.00 

7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7.00 2.49 

存款外的其他非授

信类业务 
0.005 

- 

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10.00 - 

存款外的其他非授 5.2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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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类业务 

9 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10.00 - 

10 
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授信类业务 5.00 - 

11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2.65 1.88 

12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2.00 0.001 

存款类业务 3.00 0.51 

13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存款类业务 15.10 10.81 

14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

公司 

授信类业务 1.00 - 

存款类业务 1.00 - 

15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1.00 - 

16 关联自然人 

授信类业务 9.30 2.94 

存款类业务 8.50 5.35 

其他非授信类业务 0.003 0.0005 

授信类业务小计 162.31 45.67 

存款类业务小计 137.00 53.88 

其他非授信类业务小计 172.77 13.04 

注： 

1.以上预计额度，可适用于公司或者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公

司或者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客户的业务承诺。预计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将按照公司的授权方案，

落实业务风险审批及关联交易审批，实际交易方案以公司有权审批机构出具的书面文件为准。 

2.上表所列的关联交易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以内的，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董事会权限之外

的，自当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表所列关联交易额度的有效期至公司下一年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新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日止。 

3.上表中，授信类与存款类业务以上年末余额计算业务数据、其他非授信类业务以全年发生额计算业

务数据。 

4.报告期末，海尔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授信类业务余额 16.27 亿元，其中包括青岛青银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与海尔集团关联方开展的 0.65 亿元授信类业务余额。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海尔集团公司 

1.基本情况 

海尔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云杰，注册资本31,118万元。主要从事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包含工业互联网等）；数据处理；从事数字科技、

智能科技、软件科技；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产品研发、销售与售后服务；物流信息

服务；智能家居产品及方案系统软件技术研发与销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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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普通机械、厨房用具、工业用机器人制造；国内商业（国

家危禁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批发、零售；进出口业务（详见外贸企业审定证书）；

经济技术咨询；技术成果的研发及转让；自有房屋出租等。住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

高科技工业园海尔路（海尔工业园内）。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3860

亿元、净资产1222亿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2911亿元、净利润167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尔集团旗下企业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系公司主要股东，符合《银行

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实力雄厚，主要业务和业绩稳定发展，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 

1.基本情况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法定代表人Gian Maria GROS-PIETRO，注册资本103.69

亿欧元。主要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等。住所位于Piazza San Carlo, 156 10121 Torino。

截至2023年9月末，总资产9,471.34亿欧元、净资产645.11亿欧元，2023年前三个季

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4.12亿欧元、实现净利润61.51亿欧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系公司主要股东，符合《银行

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系总部设在意大利的大型跨国银行，在零售银行、公司银行、财富

管理等领域均具有较强的经营实力，其主要财务指标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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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鲁强，注册资本30亿元。主

要从事城乡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与运营；政府重大公益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

营；经营房产、旅游、土地开发等服务业及经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服务业；经政府批

准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以外的其他资产投资与运营。住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市南

区香港西路48号海天中心T1写字楼。截至2023年9月末，总资产1,150.22亿元、净资

产352.97亿元，2023年前三个季度实现收入83.84亿元、实现净利润10.90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企业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系

公司主要股东，符合《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系从事国有资本投资与运营的优质大型国企客户，主要财务指标良

好，各领域业务经营状况稳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四）青岛青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青岛青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大耿，注册资本10亿元。主要从事融

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

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

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的其他业务。住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3号楼15层。截至2023年9月

末，总资产178.29亿元、净资产17.91亿元，2023年前三个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60亿

元、实现净利润2.06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青岛青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由公司发起设立，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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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符合《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风控坚实、运营稳健，经营能力与盈利能力持续提升，主要财务指

标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青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青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鹏，注册资本10亿元。主要从事面向不特

定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理财产品，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

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提供理财顾问和咨询服务等。住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

山区秦岭路19号1号楼青岛环球金融中心（WFC协信中心）37-40层。截至2023年9

月末，总资产18.24亿元、净资产16.39亿元，2023年前三个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02

亿元、实现净利润2.34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青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由公司全资发起设立，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符合《银行

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是我国北方地区首家、全国第六家获批的城商行理财子公司，坚持

“合规立司、专业治司、创新兴司、科技强司”的经营理念，开业至今运营状况稳

定，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克兴，注册资本13.64亿元。主要从事生产

啤酒，预包装食品销售，生产饮料、威士忌、蒸馏酒。住所位于青岛市市北区登州

路56号。截至2023年9月末，总资产497.51亿元、净资产289.24亿元，2023年前三个

季度实现收入309.78亿元、实现净利润49.9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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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监事姜省路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符合《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系国有控股的A+H上市公司，品牌知名度、市场份额位居国内啤酒

行业领先地位，其产品行销世界100余个国家和地区，财务状况稳健良好，具有良

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锡峰，注册资本55.56亿元。主要

从事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放本外币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从事本外币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

供保管箱服务；外汇汇款；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外汇资

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基金销售；经国家有关主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住所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1号楼。截至2023年9月末，总资产4,676.45亿元、

净资产394.30亿元，2023年前三个季度实现收入82.30亿元、实现净利润30.73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主要股东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关联方，符合《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稳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八）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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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亮，注册资本48.27亿元。主要从事证

券业务；外汇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等。住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

层及28层。截至2023年9月末，总资产6,248.74亿元、净资产1,035.13亿元，2023年

前三个季度实现收入174.66亿元、实现净利润46.31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谭丽霞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符合

《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系优质国有控股投资银行，主要财务指标良好，各领域业务经营状

况稳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九）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大章，注册资本37.26亿元。主要从事吸收

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

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

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委托存贷款

业务；提供保险箱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住所位于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光明大道1666号。截至2022年末，总资产385.38亿元、净资产

48.94亿元，2022年内实现收入6.22亿元、实现净利润0.37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监事郝先经为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符合《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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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方经营稳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十）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继军，注册资本25.14亿元。

主要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参与

货币市场，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业务。住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鲁中东大街28

号。截至2022年末，总资产436.03亿元、净资产30.57亿元，2022年内实现收入6.23

亿元、实现净利润1.45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邢乐成为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符合《银行保险

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稳健、企业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十一）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恭藻，注册资本8.50亿元。主要从事

百货、超市和电器零售连锁经营、品牌代理运营和城市物流配送，并涉足便利店、

生鲜社区店、品类集合店等线下多种经营业态以及O2O、B2B线上业态等。住所位

于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路78号。截至2023年9月末，总资产172.75亿元、

净资产42.22亿元，2023年前三个季度实现收入59.51亿元、实现净利润0.27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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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姜省路为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符合《银行保险机构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系从事百货、超市和电器零售连锁经营的优质上市公司客户，主要

财务指标良好，各领域业务经营状况稳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十二）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官炳政，注册资本9.70亿元。主要从事橡胶行业

应用软件、信息化装备的研发与创新，为轮胎企业提供软硬结合、管控一体的智能

化整体解决方案，推动工业智能化发展，并广泛涉足物联网、RFID、自动化物流、

橡胶新材料等领域。目前，公司已形成较完整的产品链，能够为轮胎生产的配料、

密炼、压延、裁断、成型、硫化、检测、立体仓库各个环节提供智能化装备及系统

软件服务。住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新业路31号远创国际蓝湾创意园B区1号楼

202室。截至2023年9月30日，总资产154.02亿元、净资产54.11亿元，2023年前三个

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6.77亿元、实现净利润2.61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监事杨峰江的亲属为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系行业内头部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良好，各领域业务经营状况稳健，

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三）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木，注册资本8.00亿元。主要从事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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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制品、橡胶机械及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尼龙帘线、钢丝

帘线轮胎原辅材料的研制、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备案范围进出口业务；化工工

程设计、安装（须凭资质证书经营），机械设备及房屋租赁，仓储（不含化学危险

品）装卸及物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不含危险废物及

须经许可的项目）。住所位于威海市青岛中路56号。截至2023年9月末，总资产183.66

亿元、净资产125.37亿元，2023年前三个季度实现收入78.70亿元、实现净利润10.58

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房巧玲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符合《银

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系中国轮胎产业的领军企业，国内行业内排名常年保持前列，主要

财务指标良好，各领域业务经营状况稳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十四）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威东，注册资本5.44亿元。

主要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医药产品、诊断试剂产品，以及进行与上述产品及其研

发相关的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住所位于中国（山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开发区北京中路58号。截至2023年9月末，总资产55.14亿元、

净资产39.56亿元，2023年前三个季度实现收入7.69亿元、实现净利润-10.31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监事郝先经为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符合《银行保险

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具有较强的医药研发能力，致力于开发创新生物药物产品，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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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经营状况稳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五）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付钢，注册资本5.25亿元。主营业务是

为医药生产企业提供商业化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提供医药产品的品牌运营、批发配

送及零售服务。住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开封路88号。截至2023年9月末，总

资产53.64亿元、净资产25.22亿元，2023年前三个季度实现收入54.96亿元、实现净

利润4.84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监事郝先经为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符合《银行保险机构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系从事医药产品的品牌运营、批发配送及零售服务的优质上市公司

客户，主要财务指标良好，各领域业务经营状况稳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

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六）关联自然人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银行保险机

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规定的关联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的授信、存款和

其他非授信类业务，交易对手为公司优质客户和子公司。公司按一般商业原则和

市场化原则，从业务定价、担保方式等方面进行公允性审查，以不优于非关联方

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具体交易条款根据业务性质、交易金额及期限、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及适用行业惯例等订立，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对公司

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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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因此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需回避表决。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相关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等人员交谈，查阅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上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青岛银行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上述青岛银行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

查，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董事会议案、决议等相关材料。保荐机构发表意

见如下：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

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

司预计的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的常规业

务，相关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青岛银行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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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王  琛                       彭  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28 日 


	一、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四、审议程序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